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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年度報告 

 
 
目的 
 
 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地區主導行動計劃(計劃)在 2017/18 年

度的工作，並就 2018/19 年度的工作項目徵詢議員意見。 
 
 
背景 
 
2.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，建議在全港 18 區推行計

劃，以進一步落實「地區問題地區解決，地區機遇地區掌握」的理

念，透過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(區管會)統
籌，聯同區議會及相關政府部門，處理涉及公共地方管理和環境衞

生等問題，並推行掌握地區機遇的項目。 
 
3. 在 2017 年 2 月，離島區議會通過支持離島區管會的建議，

在 2017/18 年度繼續在計劃下於離島區推行下述三個工作項目，同

時作出適當優化： 
 

(一)清理違例停泊單車； 
(二)改善地區環境衞生；及 
(三)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。 

 
4. 及後，離島民政事務處(民政處)聯絡了各區議員，以確定在

2017/18 年度的新增「優先處理地點」地點及工作，亦定期在離島區

管會及離島區議會匯報工作進度。 
 
5. 另外，離島區議會於 2017 年 2 月亦通過支持離島區管會的

建議，由相關部門透過離島區管會的平台，處理安東街足球場未來

的日常營運工作，而維修保養和營運開支則透過計劃下的資源支

付。 
 



 
2017/18 年度的工作匯報 
 
(一) 清理違例停泊單車 
 
6. 雖然區內設有多個單車停泊處，但部份單車仍會在公共地

方，甚至是在單車停泊處附近的主要公眾通道停泊，造成阻塞。單

車停泊處內亦不時放有廢置單車和雜物。同時，自 2017 年 4 月起，

有多家私人營辦商以「共享單車」名義陸續在本港推出自助單車租

賃業務，而離島區內以東涌市區的「共享單車」數目較多，有部分

「共享單車」亦有違例停泊的問題。 
 
7. 在議員建議的九個「優先處理地點」(包括船隻清理的三個

地點)，違例停泊單車清理行動頻率為平均每兩至三星期一次(地點

位置載於附件一)。在「優先處理地點」以外，民政處亦會聯同相關

部門清理接獲投訴的地點(當中包括有關「共享單車」的投訴)。截至

本年 1 月底，民政處、離島地政處(地政處)、食物環境衞生署(食環

署)、警務處及運輸署(如涉及單車停泊處)已在計劃下進行 15次跨部

門清理行動，覆蓋超過 50個分別位於長洲、坪洲、東涌、南丫島及

梅窩的地點，共清理了 766 件棄置雜物，當中絕大部分為違例停泊

單車。有關部門在計劃下的行動照片載於附件四。 
 
8. 議員普遍認同計劃加強了相關政府部門處理違例停泊單車

方面的工作，並建議繼續把有關工作列入下一年度的計劃之內。 
 
9. 至於單車泊位方面，路政署將於坪洲渡輪碼頭附近增設約

140 個泊位。另外，運輸署亦正於長洲碼頭附近一帶物色合適地點

增設單車停泊位。 
 
(二) 改善地區環境衞生 
 
10. 議員在計劃下建議了共 28 個「優先處理地點」，以進一步

加強相關地點的環境衞生工作，包括清洗路面、清理沿岸垃圾、清

理街道垃圾、更換垃圾站及滅鼠，並涉及民政處、食環署、房屋署

及海事處的工作範圍。有關部門已在各個地點按計劃增加相關行動

次數，詳情載於附件二，相關照片載於附件四。其中，本財政年度

直至 1 月底，食環署及海事處於計劃下已於大澳沿岸及棚屋底清理

垃圾共 108 844 公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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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食環署獲計劃撥款增加外判清潔服務、增聘配備水車及   
高壓熱水水槍的洗街隊(共兩隊，其中一隊為該署本身的配備)及於

大嶼南兩處更換垃圾站。地政處亦已利用計劃撥款於坪洲棄置牌照

屋進行清潔及剪草等工作。 
 
12. 在農曆新年前後，有關部門亦會透過計劃進一步加強區內

的環境衞生工作，包括食環署在區內各衞生黑點及經由民政處諮詢

議員後收集所得的地點加強清潔、海事處在長洲避風塘及沿岸、南

丫島沿岸、大澳及二澳沿岸增加清理海上垃圾，及民政處在坪洲為

油漆剝落情況嚴重及出現鏽蝕情況的欄杆重新髹漆和在區內一些未

有部門負責管理並曾接獲淤塞投訴的渠道進行清理等。 
 
13. 議員普遍滿意計劃的成效，認為計劃有助提升社區環境衞

生水平，並建議繼續把有關項目列入下一年度的計劃。 
 
(三) 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 
 
14. 離島區面積廣闊，當中包括不少鄉郊地方。防治蚊患及清

除雜草一直是地區關注焦點，議員在計劃下建議了 37 個「優先處理

地點」，以進一步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。有關部門已在各個地點按

計劃增加相關行動次數，詳情載於附件三，相關照片載於附件四。 
 
15. 考慮到在雨季雜草滋長的速度較快，有關部門於 2017 年

9 至 10 月在「優先處理地點」額外增加了一次剪草行動。此外，   
民政處已增撥資源予房屋署，在離島區八個公共屋邨增設共 30部捕

蚊器，以進一步加強相關屋邨的滅蚊工作。 
 
16. 2017 年由 5 月至 10 月的雨季，離島區區內兩個「白紋伊蚊

誘蚊產卵器指數」調查地區，即東涌及長洲的蚊患指數持續下降。

前者由 5 月的 11.4%下降至 10 月的 2.8%，後者由 5 月的 22.9%下降

至 10 月的 0%，兩者由 6 月開始均與全港平均「白紋伊蚊誘蚊產卵

器指數」相若或相比下更低。 
 

17. 議員普遍滿意計劃的成效，認為計劃有助防治區內蚊患及

處理雜草問題，並建議繼續把有關項目列入下一年度的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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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為加強議員了解部門在計劃下的各項工作及加強地區參

與，截至本年 1 月底，民政處已聯同議員進行九次實地視察，分別

位於東涌、坪洲、大澳及南丫島。 
 
(四)東涌安東街足球場項目 
 
19. 興建東涌安東街足球場(足球場)的工程於 2017年 7月中旬展

開，有關工程已大致完工。另外，民政處計劃重新髹漆足球場周邊

的地面以及加設座椅，預計這些額外工程可於本年 3 月完成。足球

場將於上述所有工程完工後開放予公眾使用。 
 
20. 離島區管會於本年 1月的會議上通過支持於足球場設置兩塊

告示牌的建議，向公眾解說安東街足球場的項目背景及使用時的注

意事項。民政處於會後就告示字眼作適當優化，而有關告示牌預計

於本月完成設置，其內容載於附件五供議員參閱。 
 

21. 另外，就早前有團體以短期租約形式申請在前安東街臨時

遊樂場用地旁的政府用地(即安東街足球場及現有北大嶼山醫院之

間)興建體育設施，由於醫院管理局將於 2018 年第三季度在有關地

點開展北大嶼山醫院第二期發展計劃的土地勘測及其他相關工序，

有關短期租約並未獲批。因此，足球場的維修保養和日常營運開支

將會透過計劃支付，並由有關部門(包括離島民政事務處、離島地政

處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食物及環境衞生署)透過區管會平台共同跟

進與足球場日常營運有關事宜。 
 
 

在 2018/19 年度的建議工作項目 
 
22. 議員普遍支持計劃在 2018/19 年度繼續推行清理違例停泊單

車、改善地區環境衞生及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三個工作項目，並就

2018/19 年度具體落實的工作提供意見。就此，在參考相關地區議

員的意見後，民政處的建議如下： 
 
(一) 清理違例停泊單車 
 
 繼續在九個現行「優先處理地點」進行清理行動，並就是否需要

加入其他「優先處理地點」徵詢議員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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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改善地區環境衞生 
 
 繼續在 28 個現行「優先處理地點」進行有關行動，並就是否需

要加入其他「優先處理地點」徵詢議員意見；及 
 

 將日久失修並出現滲水問題的大澳三涌橋頭電錶房內十多個電

錶搬至各用電戶的棚屋外，然後拆卸破舊滲水的電錶房，避免

造成環境衞生滋擾。 
 
(三) 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 
 
 繼續在 37 個現行「優先處理地點」進行有關行動，並就是否需

要加入其他「優先處理地點」徵詢議員意見；及 
 

 適當地在雨季期間增加剪草工作密度。 
 
(四) 加強清理沿岸及沙灘垃圾 
 
 在計劃內的「改善地區環境衞生」工作項目下，相關部門過去已

在大澳、長洲、南丫島及坪洲於議員建議的地點加強進行清理

沿岸及沙灘垃圾工作。為進一步加強區內有關工作，民政處建

議由 2018/19年度開始將其列為一項獨立的工作項目。我們會就

「優先處理地點」徵詢議員意見，並於合適地點聯同議員、地區

團體及居民進行相關清理工作，以加強宣傳計劃及保持沙灘及

海岸清潔的訊息。 
 
(五) 東涌安東街足球場項目 
 
 透過計劃支付維修保養和日常營運開支。 
 
23. 同時，為加強地區參與，民政處將繼續邀請議員及地區人

士就實地視察各項工作，並即場提供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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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安排 
 
24. 計劃在 2017/18 年度獲撥款約 418 萬元，預計有關撥款將於

2017/18 年度內全數用於推行計劃下的各個工作項目及聘用相關合

約員工。 
 
 
文件提交 
 
25. 請議員就 2017/18 年度的工作報告及 2018/19 年度的建議項

目發表意見。如建議獲得通過，民政處將聯絡議員，以定出新增

「優先處理地點」的確切位置及工作。民政處亦會與有關部門商討

跟進在 2018/19 年度落實計劃的各項工作，並制定開支預算向民政

事務總署申請撥款。 
 
 
 
離島民政事務處 
2018 年 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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